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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煤电机组升级改造项目资金扶持办法

（市发展改革委、市财政局）

第一条（目的和依据）

为进一步提升本市煤电机组清洁高效灵活性水平，促进煤电行业优

化升级和高质量发展，根据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

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》《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

关于开展全国煤电机组改造升级的通知》《上海市节能减排（应对气候变

化）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等相关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（扶持对象）

对本市公用电厂和自备电厂按照市发展改革委组织制定的煤电升级

改造实施方案，开展单独实施的灵活性改造和高温亚临界综合升级改造等

项目，且效果达到实施方案要求的，给予资金扶持。

第三条（资金来源）

本办法涉及的扶持资金从本市市级节能减排专项资金统筹安排。

第四条（扶持方式）

采用直接补贴的方式对煤电企业予以扶持。

第五条（扶持标准）

1.单独实施的灵活性改造扶持标准：实施改造后，机组最小技术出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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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额定负荷的 26%-29%时，扶持额度为经核定与灵活性改造相关的设备

购置和安装调试投资额的 15%；为额定负荷的 23%-26%（含）时，扶持

额度为经核定与灵活性改造相关的设备购置和安装调试投资额的 20%；

为额定负荷的 20%-23%（含）时，扶持额度为经核定与灵活性改造相关

的设备购置和安装调试投资额的 25%。单台机组补贴总额不超过 2500万

元。

2.综合升级改造扶持标准：对采用高温亚临界综合升级改造等技术实

施综合升级改造的机组，扶持额度为经核定与综合升级改造相关的设备购

置和安装调试投资额的 25%。单台机组补贴总额不超过 5000万元。

3.对于机组改造有特殊改造要求或对电网安全运行有特别作用的，符

合本市相关节能减排政策要求的，经第三方评估并按程序报市政府同意

后，可适当提高相应机组的补贴标准。

第六条（申请条件）

1.项目实际扶持资金与改造验收结果和项目竣工后1个完整年度的机

组非计划停运考核情况挂钩，相关企业应按照国家要求组织第三方专业机

构开展鉴定。市电力公司研究制订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验收技术标准和流

程，并负责实施验收和考核。机组未通过验收的不予拨付扶持资金。

2.机组通过验收的，于验收通过当年支付扶持资金的 50%。验收通过

后下一年度非计划停运小时数小于等于前三年平均值 90%的，全额拨付剩

余扶持资金；非计划停运小时数大于前三年平均值 90%、小于等于前三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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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均值的，拨付剩余扶持资金的一半；机组非计划停运小时数大于前三年

平均值的，不再拨付剩余资金。

3.项目投资主体需符合信用状况良好的基本条件，在本市公共信用

信息服务平台未记载 3年内能源、环保领域严重失信信息。

4.同一改造项目已享受市级财政资金扶持的，不再重复享受本扶持

政策。

第七条（部门职责）

市发展改革委负责全市煤电改造方案的制定，推动企业开展煤电机

组升级改造；开展扶持资金审核，提出资金需求和拨付申请；按照要求做

好资金使用的监督管理和绩效评价；下达资金计划；做好信息公开工作。

市财政局负责预算和资金拨付审核，组织市发展改革委对资金使用

情况进行监督管理和绩效评价，加强评价结果运用。

市电力公司统筹合理安排机组改造工期，确保不因机组改造影响全

市电力保供。

第八条（预算编制）

相关企业按实施方案制定煤电机组升级改造年度计划（包括改造项

目类别、基本情况和扶持金额等内容），报市发展改革委。

市发展改革委根据年度计划和方案测算资金，提出年度资金需求；

按照相关要求编制预算，报市财政局。市财政局审核后，按照规定纳入年

度预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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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（资金申报）

相关企业在完成煤电机组升级改造并通过验收后向市发展改革委

申请扶持资金，同时需提交企业基本情况、改造项目情况、竣工验收

证明、竣工决算报告、第三方性能试验报告、电网企业出具的验收结

论及非计划停运考核证明等相关材料。

第十条（资金审核）

市发展改革委对企业申报的相关材料进行审核，根据审核情况确

定扶持金额，按照流程进行公示。

第十一条（资金拨付）

市发展改革委对补贴申请材料审核后，下达资金使用计划；按照

资金使用计划向市财政局提出拨款申请。市财政局按照相关要求审核

后拨付资金。

第十二条（监督管理）

市财政局会同市发展改革委加强扶持资金的使用管理和监督，按

照要求依法合规使用财政资金，防止挤占、挪用、虚列、套取专项资

金等违法违规行为。

各相关企业对扶持资金申请报告及相关材料的真实性负责，对申

报过程中存在弄虚作假或违法违规行为的企业，一经查实将追回补贴

资金，并视情节将相关企业失信信息记入市公共信用信息服务平台。

第十三条（绩效评价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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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发展改革委按照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要求，建立健全全过程

预算绩效管理机制，按照规定科学合理设定绩效目标，对照绩效目标做好

绩效跟踪评估，每年组织开展绩效自评。强化绩效结果运用，将绩效评价

结果作为年度预算安排的重要参考依据，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。

第十四条（实施期限）

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施，有效期五年。

本办法由上海市发展改革委、上海市财政局负责解释。


